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材料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产生的表决事项的表决规则

全体债权人：

管理人考虑到本案债务人财产少、分配率低、外地债权人多的实际情况，为提高效率、减少债权人损失，提请对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产生的表决事项不再召开现场会议进行表决，而通过书面表决的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规则如下：

一、表决方式：

表决采用表决权人记名表决，通过债权人书面表决票的方式进行，有表决权的债权人，由其或委托代理人对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后产生的表决事项进行表决。债权人的债权额以常熟市人民法院裁定的金额或决定的临时金额为准。

管理人将表决事项相关的文件及表决票连同管理人工作报告等材料，按照债权人债权申报时在《债权人地址、联系方式及银行账号确认书》中提供的地址一并邮寄给债权人或委托代理人，同时管理人也会在其工作网站上将上述材料进行公示（网址：http://www.cssjth.com/）。债权人在审议了上述材料后，将填写好表决意见的表决票通过传真、邮寄、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管理人。该债权人的表决意见将直接计入表决结果中。

二、表决票中的表决意见：

在表决票中设置两种表决意见：同意的，在同意栏中画“√”；不同意的，在反对栏中画“√”。表决方式不符合上述要求的，如在同意栏中画“X”或“/”、在不同意栏中画“X” 或“/”以及收到的表决票为空白的等，则视为弃权。债权人是单位的，应在表决票上加盖公章或由委托代理人签字；债权人是自然人的，应由其本人或委托代理人在表决票上签字。

三、表决票的发放、收集与统计

管理人通过传真、邮寄或直接送达的方式向各位债权人发放表决票。

债权人收到表决票后，应及时将其填写好表决意见的表决票通过传真、邮寄、直接送达的方式送达管理人。管理人会在表决票中确定投票截止日，在投票截止日前，管理人仍未收到表决票的，视为该债权人弃权。

表决意见可以撤回，但应说明理由。撤回表决意见的通知应当在表决票到达管理人之前或与表决票同时到达管理人。

表决票到达管理人时生效，不得撤销。

管理人在收到表决票后进行统计，并将表决结果向常熟市人民法院汇报。

四、表决结果的确定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如表决事项为和解协议或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未弃权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无财产担保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为通过表决事项。对于其他表决事项，未弃权的有表决权的债权人过半数通过，并且其所代表的债权额占债权总额的二分之一以上，即为通过表决事项。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六十五条的规定，对于通过债务人财产的管理方案以及通过破产财产的变价方案，经债权人会议表决未通过的，以及通过破产财产的分配方案，经债权人会议两次表决仍未通过的，由常熟市人民法院裁定。

江苏陈老六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二〇一六年九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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